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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
苏师院委〔2016〕55 号 
 

 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印发关于对党员领导 

干部收受礼金礼品实行登记的管理规定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部、部门： 

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

礼金礼品实行登记的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金礼品实行登记的管理

规定 

 

 

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

2016 年 1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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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

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金礼品 
实行登记的管理规定 

 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

律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、《关于

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

的规定》和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严禁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礼品的若

干规定》、《江苏省〈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

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〉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全院党员、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礼金包括现金，债券、股票及其他有价

证券，消费卡、购物卡、加油卡、商品提货单、电子卡券等各种

支付凭证；礼品包括各种土特产、烟酒、高档耐用物品、金银制

品等物品。 

第四条  严禁党员干部违规收受礼金礼品，因各种原因未能

拒收或及时退回的礼金、礼品，受礼人应在一个月内上交本人所

在二级单位党组织 。 

第五条  受礼人将礼金礼品上交本人所在单位的，由二级单



 

- 3 - 
 

位纪检监察组织或党组织办理上交手续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受

礼人在上交之日起 15 日内填写《党员干部上交收受礼金礼品情

况登记报告表》，将上交情况逐笔逐次报告本人所在二级单位党

组织。 

第六条  在规定期限内不如实上交、登记报告的，根据情节

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限期改正、责令作出检查、诫勉谈话、通

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、免职等处理；构成违纪的，依照有关

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七条  接受礼金礼品上交、登记报告的单位，要明确专人

负责，严格保密纪律，建立专门档案，并及时将有关资料存入领

导干部个人廉政档案。 

第八条  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，将上一年

度党员干部上交的礼金礼品登记和处理情况汇总上报院纪委。 

第九条  各二级单位部门、党组织要认真抓好本规定的贯彻

实施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本规定落到实处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院纪委、监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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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   2016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

